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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台江区财政局关于财政支出项目重点绩效

评价结果公开

根据台江区委区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台委发〔2020〕3 号）精神，

为进一步拓展台江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宽度和深度，台江

区财政局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重点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于2022 年

6月至 12 月对①房管局：家园事务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补助经

费 314.07 万元②政法委：区交警大队本部修缮改造经费（核

拨）252.4 万元③发改局：追加“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核

拨）100 万元④文体局：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费用 80 万

元，四个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工作，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房管局：家园事务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补助经费

截止 2020 年末，台江区家园中心确认共接收了老旧小

区 48 个 15724 户，且所有被接管小区的物业服务费收费率

均达到 80%以上。区房管局对照《台江区家园事务服务中心

考核项目和标准》成立考评组开展年终量化考评工作。2021

年 1 月区房管局向区财政申请 2020 年度家园中心年终考评

补助和奖励经费 314.07 万元，3月区房管局将下达的奖补资



金指标全部调剂至各街道办事处，3-12 月间各街道陆续将资

金拨付各家园中心。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的方法，对 4

大类 18 项指标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

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该项目

立项依据充分，资金使用基本合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2021

年新增接收大量无物业老旧小区，物业费总体收费水平维持

在 80%以上，使老旧小区平稳过渡，实现无物业小区长效管

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存在奖补资金未发挥应有的

效益、年终量化考评方案存在缺陷、日常工作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

经过审慎评价，2021 年度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家园事务服务中心年终考评补助和奖励经费项目绩效总

得分为 65分，评价结果为中。

二、政法委：区交警大队本部修缮改造经费（核拨）

2020 年 12 月，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向

台江区政府申请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多元调处中心及

大队内设科室办公用房进行修缮改造（榕台公交〔2020〕91

号）。2021 年 2 月，经台江区政府专题会议〔2021〕22 号

议定：该项目由台江区政法委作为项目业主单位，台江区城

建综合开发公司作为项目代建单位，项目总投资控制在 235

万元以内(含项目设计、施工、代建管理、监理、预算造价编



制、财政评审等费用)。根据台江区财政局《关于台江区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多元调处中心

改造项目办公家具和厨房设备采购的请示》（台财〔2021〕

552 号）报告，由台江区交警大队采购办公家具及厨房设备

共计 35.84 万元，台江区财政局向区政府申请将该部分款项

目拨入福州市公安局账户中，由台江区交警大队列支，该项

目追加总额为 252.4 万元，该项目业主单位台江区政法委

2021 年项目实际核拨资金为 202.4 万元。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的方法，对 4

大类 15 项指标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该项目立

项依据充分，在资金申报、分配及项目申报审核工作等方面

合理合规，手续完备，成本控制有效，项目实施在计划时间

内得到有效成果，在推动辖区交通管理工作，进一步提质增

效，优化提升调处中心办公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工程款项结算缓慢，导致预算执行率较低，

还存在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等问题。

经过审慎评价，台江区政法委 2021 年度区交警大队本部

修缮改造经费（核拨）项目绩效总得分为 84 分，评价结果为

良。

三、发改局：追加“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核拨）

为全力跟进国家支持省、市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全面

深化改革，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打造现代服务业强区，保

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宜居城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决定

开展实施台江“十四五”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并要求与省、市规



划做好衔接，结合台江区实际情况，明确台江区 2021-2025

年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重点、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根据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0〕7 号，台江区“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专项经费实际核拨总额度为 100 万元，

2020 年支出 37 万元（其中：福建师范大学“十四五”规划编

制费 21万元；普华永道“十四五”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编制费 16 万元）。2021 年年初结转额度 63 万元，2021 年度

实际支出 26.9749 万元。其中：普华永道“十四五”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制费 16 万元；福建师范大学“十四五”规

划编制费 9万元；印刷费 1.9749 万元。 资金结余 36.03 万

元。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的方法，对 4

大类 15 项指标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该项目立

项依据充分，在资金申报、分配及项目申报审核工作等方面

合理合规，手续完备，成本控制有效，项目实施在计划时间

内得到有效成果，规划的编制在研究总结评估“十三五”发展成

果，明确台江区 2021-2025 年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重点、

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项目在实

施过程中仍存在规划成果应用不足，编制服务费用结算较慢，

及在绩效自评过程中未针对规划编制服务开展满意度调查等

问题。

经过审慎评价，台江区发展和改革局追加“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经费项目绩效总得分为 81分，评价结果为良。

四、文体局：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费用

四、文体局：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费用



台江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由福州市台江区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主导实施，于 2022 年 10 月经公开招标采购，

委托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规划

院”）进行编制。规划针对台江区文旅现状进行了研究，内容

包括自然规划背景、政策条件、区位条件、历史沿革、自然

地理、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等，对台江区全域旅游发展开展

了相关规划衔接、案例借鉴分析和旅游市场分析等，研判台

江区旅游发展现状中主要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问

题，提供辅导服务。根据福州市台江区财政局《关于追加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经费的请示》（台财〔2021〕488 号），

2021 年 8 月追加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费用 80 万元，并全

额核拨到位。2021 年度项目单位实际支出 24 万元，系支付

首期规划编制费，预算执行率为 30%。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的方法，对 4

大类 15 项指标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该项目立

项依据充分，在资金申报、分配及项目申报审核工作等方面

合理合规，手续完备，成本控制有效，项目实施得到有效推

进，规划的编制在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力争在“十四五”期

间将台江区建成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区之一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存在项目实施进度缓慢，在绩效自评过

程中未针对规划编制服务开展满意度调查等问题。



经过审慎评价，台江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经费项目

绩效总得分为 68分，评价结果为中。

台江区财政局

2023 年 2月 8日


